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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做好2023 年度无偿献血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

门、各直属机构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和《福建省公民献血条例》，

巩固国家级文明城市创建成果，进一步落实科学精准防控要求做好血

液供应保障工作，现就做好2023年度全市无偿献血工作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任务

2023年全市完成无偿献血量3.59万人次，无偿献血人数完成2.3

万人以上,定期献血者人数完成1.1万人以上。做到全市医疗机构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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床用血100%来自无偿献血，各县(市、区)无偿献血量满足该区域内

的所有医疗机构临床用血需求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级各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

署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充分认识供血工作在疫情防控和日常

医疗保障中的重要作用，进一步完善“政府主导、多部门协作、社会

共同参与”的无偿献血工作机制，细化实化各方责任分工，积极主动

协调有关部门各司其职,提供支持保障，确保血液供应平稳有序。

（二）强化机制保障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切实发挥牵头作

用，认真落实无偿献血动员、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等工作，合理制定

无偿献血年度指导性计划，向联席会议报告实施情况，对年度任务落

实情况予以通报，对为无偿献血事业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、个

人予以表扬激励。各级各单位要将该项工作与文明城市、文明单位创

建工作结合起来，进一步完善无偿献血激励机制，对本单位参加无偿

献血的人员安排休息假，并按照规定给予适当的补贴。

（三）强化协同配合。各级红十字会、共青团等部门要加强无偿

献血志愿服务工作，积极参与推动无偿献血工作。市中心血站要加强

与沟通联系，拓展无偿献血模式，优化服务方式，安全有序做好血液

采集工作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协调安排血站采血车进机关、进校

园、进企事业单位、进社区、进乡镇,为献血点设置、献血车停靠和

采供血车通行等开辟绿色通道,保障无偿献血活动正常开展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动员。各级各单位要统筹利用传统媒体、新媒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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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多种渠道,加强无偿献血的社会公益性宣传，普及无偿献血知识，

宣传无偿献血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；要通过发布倡议书、公益广告等

方式,利用网站、公众号、LED屏,户外展板等加强社会动员；要按照

无偿献血时间安排表(详见附件)组织动员单位团体和本区域更多群

众参与无偿献血；要合理安排团体献血、预约献血者献血时段,避免

人员集中聚集,保障献血安全。

附件：1.2023年各县（市、区）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无偿献血

时间安排表

2.2023年市直单位、中央及省属驻宁单位无偿献血时间安

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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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12月1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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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2月19日印发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，市工商联。


